
长三角医院医保管理论坛

暨第四届国家级继续教育《新医改背景下医院医疗保险管理》

学习班通知

各医疗机构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适应我国医疗保险事业改革发展要求，建立和推动医、保、患三

者之间的沟通对话机制，推动长三角卫生健康一体化发展，适应医改方

针要求，完善医保从业人员职业化建设的新挑战。由上海市医院协会医

院医保管理专业委员会主办、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承办的“长三角医

院医保管理论坛暨第四届国家级继续教育《新医改背景下医院医疗保险

管理》学习班”拟于 8 月 8 日-11 日在上海召开。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要内容：长三角地区相关医保政策的解读、各地医疗保险工作经

验分享等。

二、参会人员：长三角地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从事医院医疗保险管理工

作的人员、医保办负责人、医院分管医保工作的领导；上海市医院

协会医保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、青年委员及委员单位相关管理者。

三、时间地点：

1、地点：上海宾馆三楼上海厅(乌鲁木齐北路 505 号)

2、日程: 8 月 8 日（周四）下午外省市代表报到

8 月 9 日（周五）大会交流

8 月 10 日（周六）交流、参观

8 月 11 日（周日）12:00 前外省市代表撤离

3、签到：上海代表：8 月 9 日（周五）08:00-08:20，会场外；

外省代表：8 月 8 日（周四）14:00-18:00，宾馆大堂；

四、费用及交通：



1、培训费：上海市代表 500 元；外省市代表 800 元。

2、交费方式：请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前银行转账汇入以下帐户。

户名：上海市医院协会；帐号：97100155260000341；

开户银行：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西路支行；

转账附言请写“医保学习班”，开课当天请带好转账凭证以防转账

未达；如非报名人个人转账请写明单位，否则无法开出发票；开

具培训费发票为普通增值税发票，

3、交通、住宿费自理；按惯例不安排接站；会场不提供免费停车。

五、学分证书：学习班结束，授予 2019 年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Ⅰ类学

分 10 分。需要学分证书者请务必完整填写回执，以便制作学分证书及上

报全国继教网。

六、报名方式：请于 7 月 31 日（周三）前至协会官网 www.shyyxh.cn/

培训报名栏目报名。或扫描以下二维码报名。具体课程安排也将在

官网/资料下载栏目发布。

七、联系方式：

联系人：许媛媛（18918286977） 廖祖达（13917056951）

电话：021-54031886；传真：021-54032880；

邮箱:sh.yyxh@163.com

热忱欢迎并诚邀贵单位相关管理者参加！

上海市医院协会医院医疗保险管理专业委员会

2019 年 7 月 9 日



长三角医院医保管理论坛

暨第四届国家级继续教育《新医改背景下医院医疗保险管理》学习班

报名回执

单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职务 学历 手机（必填）

地址： 邮编：

请于 7 月 31 日（周三）前登录 www.shyyxh.cn/培训报名栏目报名，谢谢您的支持与配合！


